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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讲为权利而斗争。一百多年前德

国有一位著名的法学家，是叫做耶林，耶林写过一本小册子

，字数不多，但是这本书和他的名称影响之大在法学界都知

道的，它的题目就是《为权利而斗争》。我觉得我们现在作

为律师来说要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坚定，为权利而斗争这个

概念。 首先我想跟律师说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十几年前《

民法通则》起草的时候对《民法通则》第五章的名称发生了

争论，现在的第五章的题目，写的是民事权利。但是当时就

有人反对这样的想法，马克思不是讲了吗？权利和义务是一

致的，为什么民法通则里面只写民事权利不写民事义务。所

以有人主张把第五章的题目改为“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

表面上听起来很有道理，权利义务都有嘛！买卖合同里面有

民事权利又有民事义务，为什么你只写民事权利啊，但是最

后第五章仍然用了“民事权利”。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个字

，这说明我们民法体现的是现代法律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

民事权利是权利本位。与公权不同，从私权来说权利是本位

，我们不能够从一种意识形态的情况来看，权利是索取，义

务奉献，如果我们多强调义务大家就可以多奉献一点，少要

一点，如果你天天讲权利，讲人权，那不就天天老要自己的

权利吗？天天去为权利而斗争去了，那国家就要麻烦了。我

们应该承认，尤其我们搞市场经济以后，市场经济的利益在

法律上就是权利，市场经济就是权利为本位，在市场经济下



不管经济活动，不管政治活动，不管经济基础，不管上层领

域都要重视人的权利人权。我看，是不是重视的人权利，这

是我们国家根本的一个问题。在各个领域，如果每一个人都

发解了法律赋予他的这种权利和保护权利的手段，那就很重

要了。权利的价值要比金钱的价值高得多。但是我也不赞成

走到另一极端。 前不久，消费者报社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

让我就一个案子发表意见，就是福建有一个人到北京来出差

，元旦在招待所打了一个电话，应该是5角5分，招待所给他

算多了，算了1元1角，最后告到北京朝阳区法院。朝阳区法

院判决只按5角5分来赔，就是按《民法通则》的不当得利返

还，而不是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双倍返还，但是

另外赔了他五六百块钱作为路费等支出补偿，他不服告到中

级法院，要求双倍返还赔1元1角，而不是5角5分。消费者报

问我的时候，我说一个人为权利而斗争，不在于5角5分，这

是对的，只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如果侵犯了我的名誉权，打5

角5分的官司也值得。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个财产权，为了5角5

分从一审打到二审，咱们国家司法机关花了这么大的力量来

解决这个问题，从审判机关的成本来说合适不合适，我给他

提了这个问题。 所以为权利而斗争，并不在于权利本身的金

钱价值是多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为一个律师的使命来

说，就是要为他人的权利而斗争。因为我们的当事人委托我

们的人不管是诉讼案件，或者非讼案件或者公司企业，那么

这些人往往是最不了解自己在法律上享有哪些权利，那么你

给他以法律援助，使他懂得自己有哪些权利，如何为自己的

权利而斗争，如何行使保护自己权利的这种程序，这就是律

师的任务。所以从我们作为律师来说本身的任务就是为弱者



、为当事人、为你的委托人，而进行的权利的斗争。 当然律

师本身，也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律师在实现为他人权利

而斗争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我们现在律师的

地位，应该说和法律所赋予他的社会职能、社会使命，还相

差很多，比如说，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现在就受到很大的妨

碍，更不用说在侦查阶段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我想律师的

职业完全纳入法制轨道而且比较完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调查取证的权利。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企业的改制

，需要解决现代企业的资本信用，那么一个企业要跟对方打

交道，怎么能够了解对方的资本信用呢？到工商局去查只能

查到注册资本多少，而且注册交足没交足也不知道。我们讲

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资本企业而资本企业的基础是资本信用

原则，那么你要和对方签订合同也好，去投资也好，首要要

了解他的资信状况，如果现在公司要订合同让你到这家公司

去取证，那么这家公司绝对要拒你于门外，你到我这里调查

什么来，我这是商业秘密，我这个东西一概不许让人知道，

当然一家上市公司和不上市的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不一样，

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国家现在法制建设里面一个很大的弱点。

为权利而斗争，对于律师说来本身也应该包含着是为一种信

仰而斗争，要把自己的职业当作一种执著的信念来追求。 最

近看了《读书》杂志一篇文章很受启发，我们知道美国有一

位匈牙利籍的著名投资家叫索罗斯，文章讲在股票市场上有

两种人，一种人是单纯为了赚钱而买卖，另外一种人赚钱是

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是优秀的，证明自己是聪明的，有一种

自我实现的快乐。乔治索罗斯就是后一种人，他投资有一套

理论体系，很深奥，很抽象的，但是他就想证明他的理论正



确。1979年欧洲刚刚成立汇率稳定机制时，他看出了英国的

英镑不稳定，当时他就提出英镑不稳定，但是英国人好面子

，要维护汇率不能动，他看出了英镑的弱点，所以他就应用

了这套理论来搞英镑，认为英镑必将走软，法郎和马克会增

值。到最后证明他自己的理论正确，把英国政府打败了，英

镑不得不贬值，他一下就赚了几十亿美元。这次索罗斯看出

东南亚经济的脆弱，他有这个问题，他就要论证这个问题，

实现自己的理论。不以赚钱为乐而是证明自己的信念、理想

正确。大家都知道索罗斯是一个大的投资家、投机家，同时

又是大慈善家，他拿出许多亿美元在前苏联、东欧建立各种

慈善、教育和科研基金。他大量赚钱，又大量施舍，但是赚

钱有一种快乐，这个快乐不是建立在自己财富多大而是建立

在我这个投资的信念是准确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

想到也有这样的律师：一些律师仅仅为了赚钱，另一些律师

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而赚钱，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而赚钱

。 我们律师最高的信念，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服务之道也好

，做为一个治国之道也好，为权利而斗争这句话，我是非常

欣赏的。一个国家如果真正实现了为权利而斗争，每个人都

知道他的权利价值，而且作为律师能够为保卫他人的权利而

尽心，他就实现了这个价值。敬请继续关注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